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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糾 糾糾糾    正 正正正    案 案案案    文 文文文    

壹 壹壹壹 、 、、、 被 糾 正 機 關被 糾 正 機 關被 糾 正 機 關被 糾 正 機 關 ： ：：： 基 隆 市 政 府 。 

貳 貳貳貳 、 、、、 案 由案 由案 由案 由 ： ：：： 為 基 隆 市 政 府 在 「 象 神 」 颱 風 來 襲 時 ， 事 前 僅 作 消 極 性 之 勸 導 撤 離 ， 於 進 入 緊 要

階 段 ， 漠 視 警 報 訊 息 ， 未 預 測 洪 峰 、 水 庫 洩 洪 、 潮 汐 上 漲 等 因 素 結 合 ， 將 造 成 重

大 災 害 之 可 能 性 ， 未 適 時 依 災 害 防 救 法 及 行 政 執 行 法 相 關 規 定 ， 採 取 積 極 作 為 ；

災 情 通 報 及 救 災 指 揮 體 制 失 效 ， 且 未 及 時 追 蹤 管 制 案 情 ， 延 誤 救 援 時 效 ， 購 置 氣

墊 船 及 水 上 摩 托 車 ， 於 此 次 水 災 閒 置 未 用 ， 對 釀 成 重 大 災 害 ， 實 難 辭 其 咎 ； 又 平

時 未 落 實 督 導 考 核 護 理 機 構 辦 理 業 務 制 度 ， 未 有 效 掌 管 護 理 人 員 、 病 患 服 務 員 之

資 格 ， 無 法 保 障 護 理 服 務 品 質 ， 例 行 督 導 又 未 作 書 面 督 導 稽 查 紀 錄 ， 形 成 管 理 漏

洞 ； 未 檢 查 「 天 道 研 究 學 院 」 坐 落 建 築 物 之 使 用 、 構 造 、 設 備 、 室 內 裝 修 及 消 防

安 全 設 備 ， 亦 未 依 相 關 規 定 處 罰 ， 洵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

參 參參參 、 、、、 事 實 及 理 由事 實 及 理 由事 實 及 理 由事 實 及 理 由 ： ：：：    

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「 象 神 」 颱 風 襲 擊 基 隆 市 ， 造 成 三 十 人 死 亡 、 三 十 五 人 受 傷 。

其 中 七 堵 區 福 一 街 「 建 益 護 理 之 家 」 十 四 名 重 症 老 人 、 病 患 及 東 新 街 「 天 道 研 究 學 院 」

十 五 名 學 員 集 體 溺 斃 事 件 最 受 矚 目 。 造 成 眾 多 人 命 喪 失 ， 固 然 是 基 隆 河 水 暴 漲 讓 許 多 人

措 手 不 及 ， 但 仍 有 許 多 人 為 疏 失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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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一一一 、 、、、 「 「「「 象 神象 神象 神象 神 」 」」」 颱 風 來 襲颱 風 來 襲颱 風 來 襲颱 風 來 襲 ， ，，， 基 隆 市 政 府 事 前 僅 作 消 極 性 之 勸 導 撤 離基 隆 市 政 府 事 前 僅 作 消 極 性 之 勸 導 撤 離基 隆 市 政 府 事 前 僅 作 消 極 性 之 勸 導 撤 離基 隆 市 政 府 事 前 僅 作 消 極 性 之 勸 導 撤 離 ， ，，， 於 進 入 緊於 進 入 緊於 進 入 緊於 進 入 緊 要 階 段要 階 段要 階 段要 階 段 ， ，，， 卻 漠卻 漠卻 漠卻 漠

視 警 報 訊 息視 警 報 訊 息視 警 報 訊 息視 警 報 訊 息 ， ，，， 竟 靜 觀 其 變竟 靜 觀 其 變竟 靜 觀 其 變竟 靜 觀 其 變 ， ，，， 未 預 測未 預 測未 預 測未 預 測 洪 峰洪 峰洪 峰洪 峰 、 、、、 翡 翠 水 庫 洩 洪翡 翠 水 庫 洩 洪翡 翠 水 庫 洩 洪翡 翠 水 庫 洩 洪 、 、、、 基 隆 地 區 潮 汐 上 漲 等 因 素 結基 隆 地 區 潮 汐 上 漲 等 因 素 結基 隆 地 區 潮 汐 上 漲 等 因 素 結基 隆 地 區 潮 汐 上 漲 等 因 素 結

合 合合合 ， ，，， 將 造 成 重 大 災 害 之 可 能 性將 造 成 重 大 災 害 之 可 能 性將 造 成 重 大 災 害 之 可 能 性將 造 成 重 大 災 害 之 可 能 性 ， ，，， 未 適 時 依未 適 時 依未 適 時 依未 適 時 依 災 害 防 救 法 及 行 政 執 行 法 相 關災 害 防 救 法 及 行 政 執 行 法 相 關災 害 防 救 法 及 行 政 執 行 法 相 關災 害 防 救 法 及 行 政 執 行 法 相 關 規 定規 定規 定規 定 ， ，，， 採 取 積採 取 積採 取 積採 取 積

極 作 為極 作 為極 作 為極 作 為 ， ，，， 洵 有 疏 失洵 有 疏 失洵 有 疏 失洵 有 疏 失 ： ：：：    

（ 一 ） 查 災 害 防 救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及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： 「 災 害 發 生 或 有 發 生 之 虞 時

， 為 保 護 人 民 生 命 、 財 產 安 全 或 防 止 災 害 擴 大 ，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、 鄉 （

鎮 、 市 、 區 ） 公 所 應 勸 告 或 指 示 撤 離 ， 並 作 適 當 之 安 置 。 」 、 「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指

揮 官 ， 於 災 害 應 變 之 必 要 範 圍 內 ， 得 劃 定 一 定 區 域 範 圍 ， 製 發 臨 時 通 行 證 ， 限

制 或 禁 止 人 民 進 入 或 命 其 離 去 ， 或 指 定 道 路 區 間 、 水 域 、 空 域 高 度 ， 限 制 或 禁

止 車 輛 、 船 舶 或 航 空 器 之 通 行 。 」 復 查 行 政 執 行 法 第 三 十 九 條 及 第 四 十 條 規 定

： 「 遇 有 天 災 、 事 變 或 交 通 上 、 衛 生 上 或 公 共 安 全 上 有 危 害 情 形 ， 非 使 用 或 處 置

其 土 地 、 住 宅 、 建 築 物 、 物 品 或 限 制 其 使 用 ， 不 能 達 防 護 之 目 的 時 ， 得 使 用 、

處 置 或 限 制 其 使 用 。 」 、 「 對 於 住 宅 、 建 築 物 或 其 他 處 所 之 進 入 ， 以 人 民 之 生 命

、 身 體 、 財 產 有 迫 切 之 危 害 ， 非 進 入 不 能 救 護 者 為 限 。 」 

（ 二 ）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「 象 神 」 颱 風 襲 擊 基 隆 市 ， 洪 水 量 超 過 十 年 防 洪 標 準 ， 達

三 十 二 年 之 標 準 ， 淡 水 河 域 防 洪 指 揮 中 心 於 同 日 四 時 三 十 分 ， 發 布 「 象 神 」 颱

風 「 淡 水 河 洪 水 警 報 」 第 九 報 ， 顯 示 當 日 四 時 五 堵 水 位 站 河 川 水 位 為 十 三 點 四

四 公 尺 ， 已 超 過 警 戒 水 位 （ 為 十 二 公 尺 ） ， 預 測 三 小 時 後 水 位 十 五 點 ０ 六 公 尺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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翡 翠 水 庫 水 位 預 定 當 日 五 時 調 節 性 洩 洪 每 秒 五 ０ ０ 立 方 公 尺 。 同 日 五 時 三 十 分

發 布 第 十 報 ， 顯 示 當 日 五 時 五 堵 水 位 站 河 川 水 位 為 十 三 點 四 ０ 公 尺 ， 已 超 過 警

戒 水 位 ， 預 測 三 小 時 後 為 十 五 點 一 ０ 公 尺 。 同 日 七 時 三 十 分 發 布 第 十 一 報 ， 顯

示 當 日 七 時 五 堵 水 位 站 河 川 水 位 為 十 三 點 四 一 公 尺 ， 已 超 過 警 戒 水 位 ， 預 測 三

小 時 後 為 十 四 點 五 ０ 公 尺 ， 翡 翠 水 庫 當 日 七 時 起 調 節 性 洩 洪 每 秒 七 七 ０ 立 方 公

尺 。 同 日 八 時 三 十 分 發 布 第 十 二 報 ， 顯 示 當 日 八 時 五 堵 水 位 站 河 川 水 位 為 十 四

點 一 一 公 尺 ， 已 超 過 警 戒 水 位 ， 預 測 三 小 時 後 為 十 五 公 尺 ， 翡 翠 水 庫 當 日 九 時

起 調 節 性 洩 洪 每 秒 一 、 二 六 ０ 立 方 公 尺 。 傳 送 之 警 報 在 在 警 示 五 堵 水 位 站 河 川

水 位 ， 已 超 過 警 戒 水 位 甚 高 ， 也 不 斷 預 報 翡 翠 水 庫 有 多 次 洩 洪 ， 而 且 預 測 當 日

十 一 時 水 位 將 高 達 十 五 公 尺 ， 第 十 三 報 並 預 測 當 日 十 二 時 水 位 將 高 達 十 七 公 尺

。 之 後 警 報 資 料 顯 示 ， 十 一 時 之 五 堵 水 位 站 河 川 水 位 實 際 高 達 十 六 點 六 九 公 尺

， 接 著 河 水 再 高 漲 ， 五 堵 水 位 站 房 遭 淹 水 ， 觀 測 水 位 之 儀 器 浸 水 故 障 ， 而 無 法

再 顯 示 水 位 高 度 資 料 。 可 見 警 報 之 預 測 尚 符 其 實 。 

（ 三 ） 何 況 基 隆 河 會 淹 水 是 早 已 知 道 之 事 實 ， 尤 其 基 隆 市 七 堵 臨 基 隆 河 地 區 近 年 迭 有

颱 風 淹 水 前 例 ， 詎 基 隆 市 政 府 事 前 僅 作 消 極 性 之 勸 導 撤 離 ， 於 「 象 神 」 颱 風 來

襲 ， 進 入 緊 要 階 段 時 ， 卻 漠 視 陸 續 傳 來 之 警 報 訊 息 ， 竟 靜 觀 其 變 ， 未 預 測 洪 峰

、 翡 翠 水 庫 洩 洪 、 基 隆 地 區 潮 汐 上 漲 等 因 素 結 合 ， 將 造 成 重 大 災 害 之 可 能 性 ，

未 適 時 依 上 開 災 害 防 救 法 及 行 政 執 行 法 規 定 ， 採 取 積 極 作 為 ， 致 當 日 十 時 三 十



 
4
 

 

分 基 隆 河 基 隆 段 溢 堤 ， 七 堵 區 、 暖 暖 區 淹 水 高 達 一 層 樓 以 上 ， 造 成 三 十 人 死 亡

、 三 十 五 人 受 傷 ， 洵 有 疏 失 。 該 府 事 後 猶 推 稱 ， 當 時 內 政 部 尚 未 就 災 害 防 救 法

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二 款 前 段 之 規 定 ， 訂 定 細 部 作 業 規 範 ， 致 無 從 遵 行 ， 故 祇 能 參 照

以 往 作 法 ， 由 該 市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（ 下 稱 應 變 中 心 ） 指 揮 官 指 示 區 公 所 、 警 察 局

、 消 防 局 各 本 權 責 勸 導 疏 散 災 民 ， 殊 屬 不 當 。 

二 二二二 、 、、、 基 隆 市 政 府 災 情 通 報 及 救 災 指 揮 體 制 失 效基 隆 市 政 府 災 情 通 報 及 救 災 指 揮 體 制 失 效基 隆 市 政 府 災 情 通 報 及 救 災 指 揮 體 制 失 效基 隆 市 政 府 災 情 通 報 及 救 災 指 揮 體 制 失 效 ， ，，， 且 未 及 時 追 蹤 管 制 案 情且 未 及 時 追 蹤 管 制 案 情且 未 及 時 追 蹤 管 制 案 情且 未 及 時 追 蹤 管 制 案 情 ， ，，， 延 誤 救 援 時 效延 誤 救 援 時 效延 誤 救 援 時 效延 誤 救 援 時 效 ， ，，，

購 置 氣 墊 船 及 水 上 摩 托 車購 置 氣 墊 船 及 水 上 摩 托 車購 置 氣 墊 船 及 水 上 摩 托 車購 置 氣 墊 船 及 水 上 摩 托 車 ， ，，， 於 此 次 水 災 閒 置 未 用於 此 次 水 災 閒 置 未 用於 此 次 水 災 閒 置 未 用於 此 次 水 災 閒 置 未 用 ， ，，， 對 釀 成 重 大 災 害對 釀 成 重 大 災 害對 釀 成 重 大 災 害對 釀 成 重 大 災 害 ， ，，， 實 難 辭 其 咎實 難 辭 其 咎實 難 辭 其 咎實 難 辭 其 咎 ： ：：：    

（ 一 ） 「 象 神 」 颱 風 侵 襲 期 間 ， 基 隆 市 消 防 局 救 災 救 護 指 揮 中 心 「 一 一 九 」 於 十 一 月

一 日 十 時 九 分 至 十 二 時 間 ， 接 獲 通 報 「 建 益 護 理 之 家 」 之 待 援 電 話 ， 計 十 五 通

。 關 鍵 性 之 前 三 通 求 救 電 話 ， 基 隆 市 政 府 處 理 情 形 如 下 ： 

１ ． 「 一 一 九 」 執 勤 員 接 獲 十 時 九 分 及 十 時 三 十 四 分 兩 通 民 眾 通 報 百 福 社 區 「 建 益

護 理 之 家 」 ， 有 二 十 四 位 老 人 等 待 協 助 遷 移 之 電 話 後 ， 即 轉 接 至 應 變 中 心 處 理 。

十 時 九 分 之 報 案 人 向 應 變 中 心 接 聽 電 話 之 一 名 男 性 作 業 人 員 轉 述 案 情 。 接 聽 電

話 之 人 員 回 答 ： 我 們 會 處 理 。 另 十 時 三 十 四 分 之 電 話 ， 因 報 案 當 時 情 形 ， 該 市

各 區 均 有 狀 況 ， 消 防 局 各 消 防 分 隊 均 已 出 動 救 災 ， 該 通 電 話 受 理 報 案 後 ， 併 同

案 處 理 。 登 錄 後 通 報 設 於 基 隆 市 七 堵 區 明 德 一 路 上 之 第 二 消 防 大 隊 第 三 分 隊 處

理 。 

２ ． 十 時 四 十 七 分 又 有 一 位 女 性 民 眾 打 「 一 一 九 」 電 話 報 案 ， 經 轉 接 至 應 變 中 心 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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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接 話 隊 員 詢 問 對 方 通 報 災 情 內 容 ， 於 十 時 五 十 八 分 完 成 受 理 報 案 登 錄 作 業 ，

即 通 知 第 三 消 防 分 隊 值 班 隊 員 ， 惟 該 分 隊 內 當 時 僅 剩 值 班 人 員 一 人 ， 其 他 所 有

救 災 人 力 已 集 中 在 搶 救 當 時 災 情 最 為 嚴 重 之 崇 信 街 、 大 華 一 路 等 處 受 困 災 民 ，

而 深 入 災 區 救 災 人 員 所 持 無 線 電 、 行 動 電 話 等 通 訊 器 材 因 泡 水 或 天 候 或 其 他 因

素 影 響 ， 致 通 訊 中 斷 ， 且 全 分 隊 僅 一 人 在 隊 內 留 守 值 班 ， 致 無 法 即 時 向 分 隊 長

通 報 ， 直 至 十 一 時 二 十 分 許 ， 適 有 該 分 隊 隊 員 返 隊 準 備 買 便 當 事 宜 ， 值 班 人 員

告 知 本 案 災 情 訊 息 後 立 即 返 回 崇 信 街 救 災 現 場 ， 向 分 隊 長 報 告 ， 始 轉 往 救 援 。 

（ 二 ） 基 隆 市 象 神 颱 風 受 理 災 害 登 記 統 計 表 有 關 「 建 益 護 理 之 家 」 災 情 報 案 紀 錄 ： 

１ ． 根 據 上 開 登 記 統 計 表 影 本 所 載 ， 有 關 「 建 益 護 理 之 家 」 災 情 報 案 之 第 一 筆 紀 錄

， 其 編 號 欄 記 載 「 一 一 八 」 號 ， 時 間 欄 記 載 「 十 時 五 十 八 分 」 ， 災 害 種 類 欄 記 載

「 淹 水 受 困 」 ， 報 案 人 欄 記 載 「 林 小 姐 二 四 六 五 二 一 八 一 」 ， 災 害 地 點 欄 記 載 「

福 一 街 一 六 二 號 （ 建 益 護 理 之 家 ） 」 ， 危 害 程 度 欄 記 載 「 受 困 三 十 人 淹 水 二 點 五

公 尺 」 ， 惟 處 理 情 形 欄 ， 未 記 明 幾 時 幾 分 通 知 處 理 ， 幾 時 幾 分 處 理 完 畢 ， 僅 記 載

「 鍾 經 忠 」 。 據 基 隆 市 政 府 稱 ， 應 變 中 心 隊 員 接 獲 通 報 後 ， 通 知 消 防 三 分 隊 值 班

隊 員 處 理 。 

２ ． 第 二 筆 紀 錄 ， 編 號 欄 記 載 「 一 二 一 」 號 ， 時 間 欄 記 載 「 十 一 時 」 ， 災 害 種 類 欄

記 載 「 淹 水 受 困 」 ， 報 案 人 欄 記 載 「 一 一 九 」 ， 災 害 地 點 欄 記 載 「 福 一 街 一 六 二

號 」 ， 危 害 程 度 欄 記 載 「 受 困 二 十 人 」 ， 但 因 案 情 相 同 ， 該 筆 紀 錄 嗣 經 劃 除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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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基 隆 市 應 變 中 心 於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十 一 時 三 十 四 分 至 十 四 時 九 分 之 間 ， 接

獲 通 報 「 天 道 研 究 學 院 」 有 人 員 受 困 待 援 之 電 話 ， 計 六 通 ， 基 隆 市 政 府 處 理 情

形 如 下 ： 
１ ． 應 變 中 心 於 十 一 時 三 十 四 分 及 三 十 五 分 ， 分 別 接 獲 二 通 由 民 眾 報 案 稱 該 市 東 新

街 「 天 道 研 究 學 院 」 有 人 員 受 困 待 援 之 電 話 ， 由 應 變 中 心 輪 值 人 員 登 錄 後 ， 於

十 一 時 三 十 五 分 通 知 消 防 局 第 三 分 隊 值 班 隊 員 。 當 時 ， 無 線 電 話 、 自 動 電 話 、

行 動 電 話 等 通 訊 設 備 因 受 風 災 影 響 而 斷 訊 ， 且 全 分 隊 僅 有 一 人 留 守 值 班 ， 致 無

法 即 時 向 其 分 隊 長 通 報 ， 但 亦 未 回 報 應 變 中 心 無 法 派 員 ， 由 應 變 中 心 另 尋 其 他

支 援 。 另 經 查 基 隆 市 象 神 颱 風 受 理 災 害 登 記 統 計 表 ， 該 筆 紀 錄 處 理 情 形 欄 記 明

「 十 一 時 三 十 五 分 通 知 處 理 」 ， 未 記 載 幾 時 幾 分 處 理 完 畢 ， 應 變 中 心 未 予 追 蹤 管

制 ， 以 致 錯 失 救 援 時 機 。 

２ ． 十 三 時 十 三 分 ， 應 變 中 心 又 接 獲 一 通 「 天 道 研 究 學 院 」 有 人 員 受 困 待 援 之 電 話

， 經 查 基 隆 市 象 神 颱 風 受 理 災 害 登 記 統 計 表 ， 該 筆 紀 錄 「 危 害 （ 影 響 ） 程 度 」

欄 記 載 「 一 人 受 困 」 ， 但 未 登 記 對 此 通 報 案 電 話 之 處 理 情 形 。 

３ ． 十 三 時 二 十 九 分 ， 應 變 中 心 又 接 獲 兩 通 報 案 電 話 ， 值 勤 人 員 在 無 法 抽 調 人 力 搶

救 之 情 形 下 ， 遂 於 十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打 電 話 向 行 政 院 國 家 搜 救 中 心 請 求 支 援 ， 並

於 十 三 時 三 十 三 分 ， 又 將 東 新 街 之 案 情 通 報 第 三 分 隊 。 十 四 時 一 分 ， 應 變 中 心

與 義 消 特 種 大 隊 取 得 聯 繫 ， 請 其 調 派 橡 皮 艇 ， 支 援 東 新 街 救 災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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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 ． 十 四 時 九 分 ， 應 變 中 心 接 獲 一 一 ０ （ 警 察 局 勤 務 中 心 ） 轉 報 以 東 新 街 四 巷 一 號

地 下 室 淹 水 有 人 受 困 ， 第 三 分 隊 另 派 隊 員 四 人 前 往 救 災 ， 十 五 時 十 餘 分 時 進 入

災 區 會 合 義 消 特 種 大 隊 共 同 救 災 ， 雖 救 出 民 眾 五 人 ， 惟 現 場 有 十 五 名 學 員 已 遭

溺 斃 。 

（ 四 ） 按 各 縣 （ 市 ） 消 防 局 救 災 救 護 指 揮 中 心 「 一 一 九 」 ， 原 即 為 受 理 災 害 報 案 之 單 一

窗 口 ， 負 責 受 理 災 害 報 案 並 統 一 指 揮 派 遣 ， 基 隆 市 應 變 中 心 為 臨 時 任 務 編 組 ，

緊 鄰 「 一 一 九 」 設 置 （ 僅 一 牆 之 隔 ） ， 兩 者 卻 未 合 併 作 業 ， 在 災 情 電 話 通 報 系 統

上 ， 由 「 一 一 九 」 過 濾 後 ， 轉 接 至 應 變 中 心 處 理 ， 致 報 案 人 必 須 敘 述 兩 次 案 情

， 違 反 受 理 報 案 程 序 。 轉 接 後 如 遇 有 斷 訊 狀 況 亦 不 知 ， 亦 未 作 進 一 步 處 理 ， 致

造 成 接 到 十 時 ０ 九 分 、 十 時 三 十 四 分 、 十 時 四 十 七 分 、 十 一 時 三 十 四 分 及 十 一

時 三 十 五 分 之 報 案 電 話 時 ， 無 人 接 續 處 理 派 遣 調 度 必 要 人 力 、 裝 備 前 往 救 援 ，

喪 失 最 佳 救 援 時 機 。 當 時 如 能 立 即 救 援 ， 結 果 應 有 不 同 。 又 「 一 一 九 」 受 理 報

案 有 電 話 錄 音 ， 而 應 變 中 心 則 無 電 話 錄 音 ， 雖 無 監 錄 ， 仍 應 以 書 面 記 載 ， 但 卻

無 此 資 料 。 明 知 與 在 外 之 救 援 人 員 電 信 失 聯 ， 無 法 以 電 信 指 揮 派 遣 ， 卻 未 主 動

派 員 前 往 報 案 災 區 ， 瞭 解 災 情 ， 甚 至 誤 判 案 情 而 答 復 報 案 人 稱 ： 那 裡 的 人 都 撤

到 二 樓 了 ， 或 已 請 軍 方 支 援 了 云 云 。 此 外 ， 「 一 一 九 」 於 八 時 至 十 二 時 間 ， 受 理

災 情 通 報 電 話 雖 多 達 四 六 四 通 ， 卻 未 能 分 辨 輕 重 緩 急 ， 對 於 護 理 之 家 無 法 自 行

逃 生 之 重 症 老 人 及 病 患 ， 竟 未 列 為 最 優 先 之 搶 救 對 象 。 經 核 基 隆 市 政 府 對 於 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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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「 建 益 護 理 之 家 」 、 「 天 道 研 究 學 院 」 有 人 員 受 困 待 援 之 應 變 處 理 及 救 援 ， 亂

無 章 法 ， 應 變 中 心 及 消 防 局 未 正 確 判 斷 報 案 案 情 之 嚴 重 性 ， 忽 視 危 難 已 迫 在 眉

睫 ， 且 缺 乏 臨 場 應 變 能 力 ， 未 適 時 另 尋 支 援 搶 救 ， 致 錯 失 救 援 時 機 ， 顯 見 基 隆

市 政 府 災 情 通 報 及 救 災 指 揮 體 制 失 效 ， 且 未 及 時 追 蹤 管 制 案 情 ， 延 誤 救 援 時 效

， 對 釀 成 重 大 災 害 ， 實 難 辭 其 咎 。 

（ 五 ） 此 外 ， 基 隆 市 政 府 於 八 十 七 年 瑞 伯 、 芭 比 絲 颱 風 相 繼 發 生 後 ， 經 檢 討 以 水 災 搶

救 設 備 不 足 ， 故 動 用 災 害 預 備 金 ， 購 買 氣 墊 船 一 艘 、 水 上 摩 托 車 一 部 、 硬 底 式

救 生 艇 兩 艘 、 小 型 抽 水 泵 浦 三 台 及 高 功 率 擴 大 器 一 組 。 然 其 中 氣 墊 船 及 水 上 摩

托 車 ， 於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該 市 遭 逢 數 十 年 來 最 嚴 重 之 水 患 ， 七 堵 百 福 社 區

被 基 隆 河 洪 水 環 抱 圍 困 下 ， 形 同 孤 島 ， 迫 切 需 要 水 上 救 生 設 備 時 ， 卻 分 別 閒 置

於 八 斗 子 分 隊 及 第 四 分 隊 而 未 利 用 。 事 後 猶 稱 ： 搶 救 水 災 等 之 救 災 器 材 嚴 重 不

足 ， 現 有 橡 皮 艇 計 八 艘 ， 除 一 分 隊 分 配 二 艘 外 ， 其 他 分 隊 均 分 配 一 艘 ， 另 四 分

隊 分 配 水 上 摩 托 車 一 艘 ， 八 斗 子 分 隊 分 配 氣 墊 船 一 艘 ， 其 中 部 分 器 材 適 用 於 海

域 或 溪 流 ， 遇 有 颱 風 時 ， 因 洪 水 漂 流 各 種 廢 棄 物 ， 不 利 此 種 器 材 之 操 作 使 用 ，

故 能 用 於 此 次 水 災 搶 救 之 器 材 有 限 。 按 該 府 於 瑞 伯 、 芭 比 絲 颱 風 過 後 ， 購 買 氣

墊 船 及 水 上 摩 托 車 ， 原 本 即 為 水 災 搶 救 之 用 而 購 置 ， 加 上 保 養 維 修 成 本 ， 所 費

不 貲 ， 該 設 備 竟 在 發 生 水 災 時 閒 置 未 用 ， 其 原 因 不 外 乎 當 初 採 購 之 設 備 不 符 實

際 需 要 、 裝 備 保 養 不 佳 、 功 能 故 障 失 效 、 操 作 訓 練 欠 落 實 或 應 變 中 心 調 度 使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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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 備 之 應 變 能 力 不 足 等 ， 足 見 該 府 購 置 氣 墊 船 及 水 上 摩 托 車 ， 於 此 次 水 災 閒 置

未 用 ， 難 辭 違 失 之 咎 。 

三 三三三 、 、、、 基 隆 市 政 府 未 落 實 督 導 考 核 護 理 機 構 辦 理 業 務 制 度基 隆 市 政 府 未 落 實 督 導 考 核 護 理 機 構 辦 理 業 務 制 度基 隆 市 政 府 未 落 實 督 導 考 核 護 理 機 構 辦 理 業 務 制 度基 隆 市 政 府 未 落 實 督 導 考 核 護 理 機 構 辦 理 業 務 制 度 ， ，，， 未 有 效 掌 管 護 理 人 員未 有 效 掌 管 護 理 人 員未 有 效 掌 管 護 理 人 員未 有 效 掌 管 護 理 人 員 、 、、、 病 患 服 務病 患 服 務病 患 服 務病 患 服 務

員 之 資 格員 之 資 格員 之 資 格員 之 資 格 ， ，，， 無 法 保 障 護 理 服 務 品 質無 法 保 障 護 理 服 務 品 質無 法 保 障 護 理 服 務 品 質無 法 保 障 護 理 服 務 品 質 ， ，，， 例 行 督 導 又 未 作 書 面 督 導 稽 查 紀 錄例 行 督 導 又 未 作 書 面 督 導 稽 查 紀 錄例 行 督 導 又 未 作 書 面 督 導 稽 查 紀 錄例 行 督 導 又 未 作 書 面 督 導 稽 查 紀 錄 ， ，，， 形 成 管 理 漏形 成 管 理 漏形 成 管 理 漏形 成 管 理 漏

洞 洞洞洞 ， ，，， 洵 有 疏 失洵 有 疏 失洵 有 疏 失洵 有 疏 失 ： ：：：    

（ 一 ） 依 護 理 人 員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一 條 規 定 ， 省 （ 市 ） 或 縣 （ 市 ） 主 管 機 關 應 對 轄

區 內 護 理 機 構 辦 理 業 務 督 導 考 核 ， 每 年 應 至 少 一 次 。 「 建 益 護 理 之 家 」 於 八 十 九

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申 請 開 業 （ 同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正 式 開 業 ） 以 來 ， 基 隆 市 政 府 未

曾 正 式 督 導 。 該 府 衛 生 局 局 長 接 受 本 院 詢 問 時 表 示 ， 業 務 督 導 考 核 ， 依 規 定 每

年 應 至 少 一 次 ， 然 該 局 未 正 式 督 導 ， 承 辦 人 員 雖 曾 例 行 督 導 ， 但 未 作 紀 錄 。 又

該 局 未 能 提 出 例 行 督 導 人 員 之 外 出 登 記 證 明 ， 亦 未 能 提 出 書 面 督 導 稽 查 紀 錄 。 

（ 二 ） 另 依 「 護 理 機 構 設 置 標 準 」 規 定 ， 護 理 之 家 每 十 五 床 至 少 應 有 一 名 護 理 人 員 ，

二 十 四 小 時 均 應 有 護 理 人 員 值 班 ， 每 五 床 應 有 一 人 以 上 病 患 服 務 人 員 。 又 病 患

服 務 人 員 之 工 作 是 在 醫 師 護 理 人 員 監 督 指 導 之 下 協 助 從 事 照 顧 工 作 ， 於 護 理 人

員 法 內 雖 未 規 範 辦 理 執 業 登 錄 及 相 關 法 規 及 罰 則 ， 但 於 護 理 機 構 設 置 標 準 備 註

「 應 有 適 當 之 訓 練 」 ， 旨 在 保 障 護 理 服 務 品 質 。 「 建 益 護 理 之 家 」 於 八 十 九 年 二

月 二 十 二 日 申 請 開 業 ， 申 請 規 模 為 四 十 床 ， 配 置 有 護 理 人 員 三 名 ， 病 患 服 務 員

八 名 。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颱 風 夜 ， 「 建 益 護 理 之 家 」 收 容 二 十 五 名 病 患 ， 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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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一 名 護 理 人 員 及 二 名 看 護 工 值 班 。 案 發 時 實 際 在 場 者 有 一 名 護 理 人 員 、 二 名

看 護 工 、 一 名 廚 師 及 該 護 理 人 員 之 姊 ， 計 五 人 ， 除 該 護 理 人 員 與 登 錄 在 案 者 相

符 外 ， 病 患 服 務 員 （ 即 看 護 工 ） 與 登 錄 在 案 者 並 不 相 符 。 基 隆 市 政 府 於 核 准 「

建 益 護 理 之 家 」 執 業 後 ， 因 未 曾 正 式 督 導 考 核 ， 故 對 於 案 發 時 實 際 在 場 之 病 患

服 務 員 資 格 是 否 與 登 錄 在 案 者 相 符 ， 在 場 之 病 患 服 務 員 是 否 受 過 適 當 之 訓 練 等

， 均 不 知 情 。 顯 見 基 隆 市 政 府 未 落 實 督 導 考 核 護 理 機 構 辦 理 業 務 制 度 ， 未 有 效

掌 管 護 理 人 員 、 病 患 服 務 員 之 資 格 ， 無 法 保 障 護 理 服 務 品 質 ， 例 行 督 導 又 未 作

書 面 督 導 稽 查 紀 錄 ， 形 成 管 理 上 之 一 大 漏 洞 ， 洵 有 疏 失 。 

四 四四四 、 、、、 基 隆 市 政 府基 隆 市 政 府基 隆 市 政 府基 隆 市 政 府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未 檢 查主 管 建 築 機 關 未 檢 查主 管 建 築 機 關 未 檢 查主 管 建 築 機 關 未 檢 查 「 「「「 天 道 研 究 學 院天 道 研 究 學 院天 道 研 究 學 院天 道 研 究 學 院 」 」」」 坐 落 建 築 物 之坐 落 建 築 物 之坐 落 建 築 物 之坐 落 建 築 物 之 使 用使 用使 用使 用 、 、、、 構 造構 造構 造構 造 、 、、、 設 備 及設 備 及設 備 及設 備 及

室 內 裝 修室 內 裝 修室 內 裝 修室 內 裝 修 ， ，，， 消 防 主 管 機 關 也 未 檢 查 其 消 防 安 全 設 備消 防 主 管 機 關 也 未 檢 查 其 消 防 安 全 設 備消 防 主 管 機 關 也 未 檢 查 其 消 防 安 全 設 備消 防 主 管 機 關 也 未 檢 查 其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， ，，， 亦 未 依 相 關 規 定 處 罰亦 未 依 相 關 規 定 處 罰亦 未 依 相 關 規 定 處 罰亦 未 依 相 關 規 定 處 罰 ， ，，， 顯 有 違 失顯 有 違 失顯 有 違 失顯 有 違 失

： ：：： 

（ 一 ） 查 「 建 築 物 非 經 領 得 使 用 執 照 ， 不 准 接 水 、 接 電 、 或 申 請 營 業 登 記 及 使 用 ； 非

經 領 得 變 更 使 用 執 照 ， 不 得 變 更 其 使 用 。 」 、 「 非 供 公 眾 使 用 建 築 物 變 更 為 供 公

眾 使 用 ， 或 原 供 公 眾 使 用 建 築 物 變 更 為 他 種 公 眾 使 用 時 ，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) (

局 ）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應 檢 查 其 構 造 、 設 備 及 室 內 裝 修 。 其 有 關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部 分

應 會 同 消 防 主 管 機 關 檢 查 。 」 、 「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、 使 用 人 應 維 護 建 築 物 合 法 使

用 與 其 構 造 及 設 備 安 全 。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) ( 局 ）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對 於 建 築 物 得

隨 時 派 員 檢 查 其 有 關 公 共 安 全 與 公 共 衛 生 之 構 造 與 設 備 。 供 公 眾 使 用 之 建 築 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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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應 由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、 使 用 人 定 期 委 託 中 央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認 可 之 專 業 機 構 或

人 員 檢 查 簽 證 ， 其 檢 查 簽 證 結 果 應 向 當 地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申 報 。 非 供 公 眾 使 用 之

建 築 物 ， 經 內 政 部 認 有 必 要 時 亦 同 。 」 、 「 違 反 第 七 十 三 條 後 段 規 定 擅 自 變 更 使

用 者 ， 處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或 使 用 人 新 台 幣 六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， 並 勒

令 停 止 使 用 。 得 以 補 辦 手 續 者 ， 令 其 限 期 補 辦 手 續 ， 不 停 止 使 用 或 逾 期 不 補 辦

者 得 連 續 處 罰 。 」 、 「 違 反 第 七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、 第 三 項 規 定 者 ， 處 建 築 物 所 有 權

人 、 使 用 人 新 台 幣 六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，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， 逾

期 仍 未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者 得 連 續 處 罰 ， 並 停 止 其 使 用 。 必 要 時 並 停 止 供 水 、 供

電 或 封 閉 、 強 制 拆 除 。 」 分 為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、 第 七 十 六 條 、 第 七 十 七 條 第

一 項 、 第 二 項 、 第 三 項 、 第 九 十 條 、 第 九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所 明 定 。 復 查 「 非 供 公

眾 使 用 建 築 物 變 更 為 供 公 眾 使 用 或 原 供 公 眾 使 用 建 築 物 變 更 為 他 種 公 眾 使 用 時

，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應 會 同 消 防 機 關 審 查 其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圖 說 。 」 、 「 一 定 規 模 以 上

供 公 眾 使 用 建 築 物 ， 應 由 管 理 權 人 ， 遴 用 防 火 管 理 人 ， 責 其 製 定 消 防 防 護 計 畫

， 報 請 消 防 機 關 核 備 ， 並 依 該 計 畫 執 行 有 關 防 火 管 理 上 必 要 之 業 務 。 」 、 「 違 反

第 十 三 條 規 定 ，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 逾 期 不 改 善 者 ， 處 其 管 理 權 人 新 台 幣 一 萬 元 以

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； 經 處 罰 鍰 後 仍 不 改 善 者 ， 得 連 續 處 罰 。 」 分 為 消 防 法 第 十

條 第 三 項 、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、 第 四 十 條 所 明 定 。 

（ 二 ） 「 天 道 研 究 學 院 」 使 用 之 場 所 ， 坐 落 於 基 隆 市 七 堵 區 東 新 街 四 巷 一 號 地 下 室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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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其 使 用 執 照 影 本 所 載 ， 該 地 下 室 之 核 准 用 途 一 部 分 為 「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」 ， 一 部

分 為 「 地 下 層 停 車 場 」 ， 一 部 分 為 「 電 子 加 工 廠 」 。 七 十 九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核 准

登 記 設 電 燈 泡 及 燈 管 製 造 之 工 廠 ，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核 准 登 記 註 銷 ， 迄 今 並

未 再 向 基 隆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申 辦 變 更 使 用 。 該 地 下 室 作 「 天 道 研 究 學 院 」 使 用 ，

供 宗 教 信 徒 聚 會 活 動 ， 依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執 行 要 點 第 二 點 所 列 建 築 物 使 用 分

類 表 ， 係 歸 類 為 Ｅ 類 ， 即 供 宗 教 信 徒 聚 會 活 動 之 場 所 ， 故 應 辦 理 用 途 變 更 ， 並

應 依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設 計 施 工 編 規 定 檢 討 相 關 設 備 。 如 未 經 申 請 核 准 變 更 使 用 ，

所 有 權 人 擅 自 使 用 ， 係 違 反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後 段 規 定 ， 應 依 同 法 第 九 十 條 規

定 處 罰 。 

（ 三 ） 又 依 內 政 部 六 十 四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六 四 二 九 一 五 號 函 所 訂 「 供 公 眾 使

用 建 築 物 之 範 圍 」 之 規 定 ， 實 施 都 市 計 畫 地 區 之 寺 廟 、 教 會 、 集 會 堂 、 療 養 院

、 養 老 院 ， 均 屬 供 公 眾 使 用 建 築 物 之 範 圍 。 該 地 下 室 係 供 宗 教 信 徒 聚 會 活 動 之

場 所 ， 屬 供 公 眾 使 用 之 建 築 物 ， 依 上 開 建 築 法 及 消 防 法 之 規 定 ， 主 管 建 築 機 關

應 檢 查 其 構 造 、 設 備 及 室 內 裝 修 。 其 有 關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部 分 應 會 同 消 防 主 管 機

關 檢 查 ； 並 得 隨 時 派 員 檢 查 其 有 關 公 共 安 全 與 公 共 衛 生 之 構 造 與 設 備 ； 建 築 物

所 有 權 人 、 使 用 人 違 反 同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、 第 三 項 規 定 者 ， 並 應 依 同 法 第

九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處 罰 。 該 地 下 室 作 為 供 宗 教 信 徒 聚 會 活 動 之 場 所 ， 卻 未 依

法 辦 理 用 途 變 更 ， 自 屬 擅 自 變 更 使 用 ， 但 基 隆 市 政 府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卻 未 建 立 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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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查 察 變 更 使 用 之 機 制 ， 且 從 未 檢 查 其 使 用 、 構 造 、 設 備 及 室 內 裝 修 ， 消 防 主

管 機 關 亦 從 未 檢 查 其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， 亦 未 依 相 關 規 定 處 罰 ， 顯 有 違 失 。 
綜 上 所 述 ， 基 隆 市 政 府 在 「 象 神 」 颱 風 來 襲 時 ， 事 前 僅 作 消 極 性 之 勸 導 撤 離 ， 於 進

入 緊 要 階 段 ， 漠 視 警 報 訊 息 ， 未 預 測 洪 峰 、 水 庫 洩 洪 、 潮 汐 上 漲 等 因 素 結 合 ， 將 造 成 重

大 災 害 之 可 能 性 ， 未 適 時 依 災 害 防 救 法 及 行 政 執 行 法 相 關 規 定 ， 採 取 積 極 作 為 ； 災 情 通

報 及 救 災 指 揮 體 制 失 效 ， 且 未 及 時 追 蹤 管 制 案 情 ， 延 誤 救 援 時 效 ， 購 置 氣 墊 船 及 水 上 摩

托 車 ， 於 此 次 水 災 閒 置 未 用 ， 對 釀 成 重 大 災 害 ， 實 難 辭 其 咎 ； 又 平 時 未 落 實 督 導 考 核 護

理 機 構 辦 理 業 務 制 度 ， 未 有 效 掌 管 護 理 人 員 、 病 患 服 務 員 之 資 格 ， 無 法 保 障 護 理 服 務 品

質 ， 例 行 督 導 又 未 作 書 面 督 導 稽 查 紀 錄 ， 形 成 管 理 漏 洞 ； 未 檢 查 「 天 道 研 究 學 院 」 坐 落

建 築 物 之 使 用 、 構 造 、 設 備 、 室 內 裝 修 及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， 亦 未 依 相 關 規 定 處 罰 ， 洵 有 違

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。 


